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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平县委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法治宣传教育组

新平县关于参加全省2017年度
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县直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省市驻新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社部《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司发〔2016〕4号）和《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精神，根据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云司发〔2017〕12号）和《关于在全省推广应用国家工作人员网络在线学法考试系统的通知》（云司发电〔2016〕65号）、《关于切实做好全省2017年度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的通知》（云司发电〔2017〕52号）和《关于参加全省2017年度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的通知》（玉治市法宣组〔2017〕4号）等文件规定（见附件），为确保我县“七五”普法工作规划的顺利实施，现就我县2017年度参加全省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习对象
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和考试对象是全县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县（区）、乡（镇）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等部门的在职在编工作人员。

二、学习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及对依法治国作出的新部署、提出的新要求；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内法律法规；省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云南建设的新要求、新部署，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批准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全国和省“七五”普法规划等。

三、学习及考试
（一）学员需登陆云南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及考试平台（www.faxuan.net）进行学法积分及考试。日常学法须完成3000积分(100积分折算成1个学时，总计30学时，按50%计算为年度学法成绩)，积分记录时间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30日结束。今年全省在线法律知识统一考试将于9月10日至9月30日举行，考试内容为本通知所列课程。考试试题实行百分制，考试成绩将按50%计算，日常积分折算加考试成绩为年度学法成绩，记入个人学法档案。

（二）关于2017年9月10日至30日考试的几点说明：

1、今年考试不组织模拟考试。

2、考试次数：在考试期间内，共计最多可以参考8次，系统自动取最高分，满分100分。

3、普法单位考核成绩以“学员学分”为考核指标：学分分数（满分100分）=总积分/3000x50（50分封顶）+考试成绩/100x50），积分累计截止时间11月30日，60分及格。

4、今年考试只要有学号即可参加考试，学分达到60分（两项相加）即为合格。

5、学分查询：会员考试结束后即显示考试分数，学员实时可以查看自己的积分，通过换算得知自己的学分。管理员通过“报表系统管理”-“学员学分报表”可以查询前一天的单位所有人的学分情况.
6、费用问题： 去年已经缴费开通账号的单位，账号还没有到期，暂不讨论续费问题，请使用原账号参加考试。  去年没有缴费开通账号的单位，按照“云司发电【2016】65号”文件执行。汇款后将：汇款凭证、、标注缴费人数和开票相关信息等，邮箱发送至1791076169@qq.com邮箱，出版社到款后会在5个工作日内生成账号，开具电子发票直接邮箱推送（接收发票邮箱与发送汇款凭证邮箱不符的，在发送邮件时注明）。扩容单位，直接联系联系付明老师（联系方式文件中已注明）。

7、考试期间至11月30日不要在考试系统内进行人员调动操作，否则无成绩记录。
四、工作要求
完善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平台建设，全面实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制度，是推进我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各乡镇、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好本地本部门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

(一) 各乡镇、各部门要明确专人专班负责，加强督办指导，确保本地本部门全体学员顺利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确保学习和考试顺利进行。
(二)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统一安排，认真做好学号管理工作。各单位管理员要严格落实单位学习人数、学号管理的相关工作(含新增、辞职、退休、调出调入等办理)，学号管理工作请与技术咨询热线联系。新增单位、人员变动单位请直接与非技术咨询联系人联系。
(三) 各级网络管理员要切实做好服务、协调工作，及时解决学员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加强对单位个人账号和新注册学员的档案管理，避免遗忘账号和密码造成登录失败。
（四）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单位学法及考试工作，县法宣组将对学法及考试情况进行通报并纳入年度法治宣传教育考核内容。请各地各部门将组织情况及个人成绩纳入本单位年度普法档案。
(五)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开展网络学法用法和考试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对网络学法用法和考试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增强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地、各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网络学法用法和无纸化考试工作信息、好经验、好做法，请及时报县法治宣传教育专项组（xpxsfjxck@126.com）。
（六）我县在线学法考试QQ群在近日已经建立：新平县在线学法考试（群号：252159092），请各乡镇及县级各用户单位管理员还未入群的尽快加入，以方便工作沟通。
（七）在网络在线学法考试平台使用过程中，如遇有技术问题及其他需要帮助的问题，可以通过拨打全国统一技术咨询热线400-659-2288(拨1);平台客服QQ：4006570518（搜索“找服务”）。

技术咨询热线：400-659-2288（多线，免长话费），技术服务QQ：400-657-0518。
非技术咨询联系人：付明，18001133641 ，QQ:1791076169，邮箱：1791076169@qq.com。
县司法局宣传股联系人：邓昌吉
电话：7013858
附件：《关于参加全省2017年度网络在线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的通知》（玉治市法宣组〔201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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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平县委依法治县领导小组    新平县司法局
法治宣传教育专项组 

                            2017年8月11日

新治县法宣组〔2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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